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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信息披露

股票简称：湖北金环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６１５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０７

湖北金环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第十一次会议（通讯方式）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湖北金环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于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１２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２

日以书面、传真形式发给各董事。 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
９

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９

人，符合《公
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经过认真审议，表决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湖北化纤开发有限公司土地使用权的议案》

为了减少关联交易，理顺公司与湖北化纤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化纤开发
＂

）之间的资产关系，维
护公司相关资产的完整性和独立性，同意由公司出资人民币

２７４２．７１

万元收购化纤开发拥有的、现由本
公司租用的共计

１１３３８６．８

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 （详细情况见湖北金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收购湖
北化纤开发有限公司土地使用权之关联交易公告）。

因化纤开发为本公司第二大股东，上述土地使用权收购行为构成关联交易。 公司董事会在审议该
关联交易事项时，由化纤开发提名的董事王卫民先生、陈鸿寿先生回避了表决。

此项关联交易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与该项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股东将放弃在股东大会上
对该议案的投票权。

表决结果：

７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湖北化纤集团有限公司土地使用权的议案》

因湖北化纤集团有限公司系化纤开发控股股东，为了减少关联交易，理顺公司与化纤开发及其关
联方之间的资产关系，维护公司相关资产的完整性和独立性，同意由公司出资人民币

３９８．１６

万元收购化
纤集团拥有的、现由本公司租用的共计

１６１０２．７

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详细情况见湖北金环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会关于收购湖北化纤集团有限公司土地使用权之关联交易公告）。

因化纤开发为本公司第二大股东，上述土地使用权收购行为构成关联交易。 公司董事会在审议该
关联交易事项时，由化纤开发提名的董事王卫民先生、陈鸿寿先生回避了表决。

此项关联交易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与该项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股东将放弃在股东大会上
对该议案的投票权。

表决结果：

７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对于上述两项关联交易事项，公司独立董事审阅前已就有关问题向其他董事和董事会秘书进行了
询问， 独立董事认可并同意提交董事会讨论。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

１

、对于该关联交易事项，本人审阅前已就有关问题向其他董事和董事会秘书进行了询问， 本人认
可并同意提交董事会讨论。

２

、本次交易的目的是为了减少关联交易，理顺本公司与化纤开发及其关联方之间的资产关系，维
护相关资产的完整性和独立性；

３

、我们认为，公司聘请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评估公司进行评估，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评
估公司在评估方法的选取，评估各主要参数和基准的确定上符合《城镇土地估价规程》的各项规定，评
估价格公平、合理，本次股份转让未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和非关联股东的利益，我们
认可评估结果。

４

、董事会在审议该关联交易事项时，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其他参会董事一致同意该关联交易，表
决程序符合有关规定。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定于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３１

日上午
１０

：

００

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表决结果：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特此公告。

湖北金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１５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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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金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收购
湖北化纤开发有限公司

土地使用权之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湖北金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于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１２

日与湖北化纤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
＂

化纤开发
＂

）在本公司签署了《土地使用权转让协议》，同意由本公司出资人民币
２７４２．７１

万元收购化
纤开发拥有的、现由本公司租用的计

１１３３８６．８

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１２

日，本公司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本次土地使用权转
让的议案。

因化纤开发为本公司第二大股东，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上述土地使
用权转让行为构成关联交易。 公司董事会在审议该项预案时，由化纤开发提名的关联董事王卫民先生、

陈鸿寿先生回避了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李守明先生、杜哲兴先生和曾国坚先生同意本次关联交易，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此项交易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放弃在股东大会上对该
议案的投票权。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本次关联交易不需
要经过相关部门批准。

本次土地转让不需经过相关部门的批准。

二、关联方介绍
１

、关联方基本情况
关联方名称：湖北化纤开发有限公司。 住所：湖北省襄樊市樊城区太平店镇；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

司；公司成立日期：

２００１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注册地址：湖北省襄樊市樊城区太平店镇；注册资本：

４２３４３

万元；主
要办公地点：湖北省襄樊市樊城区太平店镇；法定代表人：王卫民；经营范围：化纤浆粕、粘胶纤维、粘胶
薄膜、涤纶纤维、丙纶纤维、帘子布、纺织品、化工产品（不含危险、监控、易制毒化学品）生产、销售；化纤
设备及配件的设计、制造、销售；化纤技术咨询服务；农副产品（不含棉花、蚕茧、烟叶、中药材或其他需
专项审批的项目）收购、废旧化纤生产用品、垃圾废丝、废旧金属的加工、销售（均不含危险废物）；包装
装潢印刷品印刷及其他印刷品印刷（有效期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１

日）；集中式供水（限期至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６

日止）。

税务登记证号：

４２０６０６７３２７３２４４２

；主要股东：湖北化纤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９０．３９％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
公司（持股

６．００％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持股
３．３３％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持股
０．２８％

）。

２

、关联方历史沿革及相关情况
化纤开发于

２００１

年
１２

月根据债转股政策成立，注册资本
４２３４３

万元。 目前股东是湖北化纤集团有限
公司、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及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其中，湖北化纤集团
公司持有湖北化纤开发公司

９０．３９％

的股权。 化纤开发具备年产
２．２

万吨粘胶短纤维、

６０００

吨帘子布浸胶
生产能力。 配套的公用工程有装机容量为

２．４

万千瓦的热电站及每小时
３２５

吨的供蒸汽能力、日供水
２０

万
吨的水厂。

本公司由于生产需要，与化纤开发存在持续性的关联交易，其中化纤开发及其关联方为本公司提
供部分生产用地，租用面积为

１２９４８９．５

平方米，年租金
７４．８１

万元。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 ， 公司与化纤开发进行了与此次关联交易同类型的交易 ， 由公司出资人民币
２９０２．２５

万元收购化纤开发拥有的、 由本公司租用的计
１１９９８２．５

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 （具体内容详见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４

日 《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 《湖北金环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第九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

（

２００９－０４８

）、《湖北金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收购湖北化纤开发有限公司土地使用权之关联交易
公告》（

２００９－０４９

））

湖北化纤开发最近三年又一期财务情况：

年 份
项 目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７

年
２００６

年

总资产（万元）

８１０２０ ５７９８８ ５６０４０ ６３２９２

净资产（万元）

５０９２２ ３０８９５ ３３４９０ ３８９１６

营业收入（万元）

２２４１８ ３２０８０ ４１２４３ ３３８９７

利润总额（万元）

－３２６５ －２５２５ ３５２７ ７７７

注：化纤开发
２００９

年
１－９

月数据未经审计，化纤开发
２００９

年资产减值
２４００

万元，存货报废
６９９

万元，固
定资产清理

７９６

万元，合计影响利润
３８９５

万元。

３

、化纤开发系本公司第二大股东。

三、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标的为化纤开发拥有的、现由本公司租用的共计

１１３３８６．８

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土地证号
分别为：襄樊国用（

２００３

）第
ＢＢ

”

４１０５００００４－１

号；襄樊国用（

２００３

）第
ＢＢ

”

４１０５００００４－６

号；襄樊国用（

２００３

）

第
ＢＢ

”

４１０５００００８

号。土地用途为工业，使用年期
４１．８

年，位于湖北省襄樊市樊城区太平店镇（本公司园区
内）。

上述标的不存在设定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存在涉及有关资产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
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等。

交易标的由化纤开发
２００５

年出让等方式获得 ， 土地使用年限
５０

年 。 交易标的的账面原值为
１０４６７７２５．５８

元，净值为
９８５３１４３．２１

元，累计摊销
６１４５８２．３６

元。

按照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的评估基准日， 上述收购的土地使用权已由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湖
北万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进行了土地评估，并出具了鄂万信评报字［

２０１０

］第
０１６

号《土地使用权估价报
告》，评估方法选择了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和成本逼近法分别评估，然后采用两种评估方法的算术平均
值作为计算结果。评估总价格为

２７４２．７１

万元，较账面原值增值
１７５７．３９

万，增值原因为委估宗地取得时间
较早，近几年土地使用权市场价格上涨较快。 评估充分考虑了时间及市场价格等综合因素，以及使用年
限问题。 由于待估宗地获得时间较早，经估价人员在附近区域进行市场调查，待估地块增值较快。 根据
《土地使用权估价报告》，参考《襄樊市区工业用地基准地价图》，确定待估宗地工业级别为工业

Ⅴ

级。 根
据本次待估宗地所在区域的地产市场发育情况，宗地所处地区的特殊性，并结合估价对象的具体特点
及估价目的，选择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与成本逼近法。 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一是由于估价对象位
于樊城区太平店镇，不在襄樊市城区基准地价覆盖范围之内，但其所处位置靠近襄樊市城区基准地价
工业末级地段，根据《襄樊市城区土地级别与基准地价更新技术报告》的相关规定，本次评估参照襄樊
市城区基准地价

Ⅴ

级工业用地进行评估；二是由于估价对象为工业用地，所在区域及周边土地利用类
型多为农用地，且估价对象所在区域有近年来的征地案例和征地补偿标准文件可参考，因此可以选用
成本逼近法进行评估。 综上所述，本次估价采用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成本逼近法。

四、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收购价格以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的评估基准日，经湖北万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评估，评估值人民币
２７４２．７１

万元。 本公司采用上述评估值为交易价格。

公司董事会及独立董事认为定价公允合理，符合市场化原则。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次《土地使用权转让协议》签署双方：湖北化纤开发有限公司与本公司；合同签署日期：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１２

日；交易价格：人民币
２７４２．７１

；交易结算方式：现金结算；协议的生效条件：该协议自双方签字并经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生效；支付时间：在协议签订后

５

个工作日内支付；收购基准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交易
标的过户时间：在协议签订后

３０

个工作日内办理完毕。 协议无其他附加条件和特别安排。

六、涉及关联交易的其他安排
此次关联交易不涉及人员安置等其他安排。 公司不存在与关联人同业竞争的问题。 本次收购资金

来源为公司自筹资金。 公司与关联人在人员、资产、财务等方面做到了分开。

七、进行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公司董事会对本次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由于上述土地所涉地面厂房、机器设备等为本公司所有，而土地使用权为化纤开发所有，因此，多

年来，本公司一直向化纤开发租用其土地使用权。 本次关联交易的目的是为了进一步减少关联交易，理
顺本公司与化纤开发之间的资产关系，维护公司相关资产的完整性和独立性。 此关联交易后，公司与化
纤开发将不存在租地等关联交易。 但本公司由于生产需要，与化纤开发存在持续性的日常性关联交易。

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交易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有利于维护中小投资者的利益。

公司应付租金与每年摊销购入土地成本基本一致。 化纤开发此次转让土地
１１３３８６．８

平方米，公司年
租金为

６５．５１

万元，按化纤开发剩余
４１．８

年使用年限计算，累计需付租金
２７３８．３２

万元。 与此次转让价格
２７４２．７１

万基本一致。 转让后可进一步减少关联交易。

本次关联交易对公司本期和未来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没有影响。

八、

２０１０

年初至披露日，公司与该关联方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２０１０

年初至披露日，公司与该关联方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为
４６７３．３３

万元（含销售
和采购金额，均为日常关联交易）。

九、公司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情况和发表的独立意见
对于该关联交易事项， 公司独立董事审阅前已就有关问题向其他董事和董事会秘书进行了询问，

独立董事认可并同意提交董事会讨论。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

１

、对于该关联交易事项，本人审阅前已就有关问题向其他董事和董事会秘书进行了询问， 本人认
可并同意提交董事会讨论。

２

、本次交易的目的是为了减少关联交易，理顺本公司与化纤开发及其关联方之间的资产关系，维
护相关资产的完整性和独立性；

３

、我们认为，公司聘请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评估公司进行评估，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评
估公司在评估方法的选取，评估各主要参数和基准的确定上符合《城镇土地估价规程》的各项规定，评
估价格公平、合理，本次股份转让未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和非关联股东的利益，我们
认可评估结果。

４

、董事会在审议该关联交易事项时，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其他参会董事一致同意该关联交易，表
决程序符合有关规定。

十、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２

、公司独立董事关于本次土地使用权收购的独立意见；

３

、公司与化纤开发签署的《土地使用权转让协议》；

４

、湖北万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鄂万信评报字［

２０１０

］第
０１６

号《土地使用权估价报告》。

特此公告。

湖北金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１５

日
股票简称：湖北金环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６１５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０９

湖北金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
收购湖北化纤集团有限公司
土地使用权之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湖北金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于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１２

日与湖北化纤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
＂

化纤集团
＂

）在本公司签署了《土地使用权转让协议》，同意由本公司出资人民币
３９８．１６

万元收购化纤
集团拥有的、现由本公司租用的计

１６１０２．７

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１２

日，本公司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本次土地使用权转
让的议案。

因化纤集团为本公司第二大股东湖北化纤开发有限公司控股股东，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等有关规定，上述土地使用权转让行为构成关联交易。 公司董事会在审议该项预案时，由湖北

化纤开发有限公司提名的关联董事王卫民先生、陈鸿寿先生回避了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李守明先生、杜哲兴先生和曾国坚先生同意本次关联交易，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此项交易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放弃在股东大会上对该
议案的投票权。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本次关联交易不需
要经过相关部门批准。

本次土地转让不需经过相关部门的批准。

二、关联方介绍
１

、关联方基本情况
关联方名称：湖北化纤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湖北省襄樊市樊城区陈家湖；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

司；公司成立日期：

１９８９

年
６

月
１１

日；注册地址：湖北省襄樊市樊城区陈家湖；注册资本：

１３８８９

万元；主要
办公地点：湖北省襄樊市樊城区陈家湖；法定代表人：王卫民；经营范围：纺织业、化纤产业、房地产业、

建筑业、进出口项目、生物工程技术、化工产业的投资；化纤生产技术开发、转让及咨询服务（不含危险
品或需要专项审批的项目）；普通机械配件维修；日用百货、五金交电零售；废旧生活用品（不含危险废
物）收购、销售；废旧化纤生产用品、垃圾废丝、废旧金属的加工、销售（均不含危险废物）；化纤产品、橡
胶制品加工、销售；砖瓦制品（不含实心粘土砖瓦）制造、销售；花草、盆景销售；房屋租赁；企业管理策
划、咨询服务。 化工原料（不含危险、监控、易制毒化学品及化学试剂）、建材、棉短绒销售；包装装潢印刷
品印刷及其他印刷品印刷（限期至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７

日止）；饮食服务（限期至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６

日止）、住宿服务（限
期至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６

日止）。 税务登记证号：

４２０６０６１７９６１１１５０

；实际控制人：中泰信用担保有限公司。

２

、关联方历史沿革及相关情况
湖北化纤集团有限公司前身是湖北化学纤维厂，为原纺织工业部布点兴建的国内重点化纤生产基

地，建成于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生产能力为年产万吨粘胶强力丝帘子布，是当时中国唯一生产工业用粘胶纤
维的大型企业。“八五”和“九五”期间，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

１９９２

年企业更名为湖北化纤总公司；

１９９５

年
根据国家对百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试点单位的要求，正式更名为湖北化纤集团有限公司；

２００１

年根据债
转股的要求，企业以其经营性资产出资与四家资产经营公司共同组建了湖北化纤开发有限公司。

湖北化纤集团有限公司目前不持有本公司股份。

湖北化纤集团最近三年又一期财务情况：

年 份
项 目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７

年
２００６

年

总资产（万元）

４８５６２ ３２９１７ ５４２６ ３５６１０

净资产（万元）

３０７ －１６１０ －１８８１５ ３５７３

营业收入（万元）

２８ ６３２ ７７６ ７６６

利润总额（万元）

－４８０ －２２８３ －９５８０ １０１

３

、化纤集团系本公司第二大股东湖北化纤开发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

三、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标的为化纤集团拥有的、现由本公司租用的共计

１６１０２．７

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土地使用
证号分别为：襄樊国用（

２００５

）第
４１０５００００３－４

号；襄樊国用（

２００５

）第
４１０５００００３－３

号。

土地用途为工业，使用年期
４５．１９

年，位于湖北省襄樊市樊城区太平店镇（本公司园区内）。

上述标的不存在设定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存在涉及有关资产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
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等。

交易标的由化纤集团
２００５

年出让方式获得， 土地使用年限
５０

年。 交易标的的账面原值为
３５０４００．００

元，净值为
３５０４００．００

元。

按照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的评估基准日， 上述收购的土地使用权已由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湖
北万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进行了土地评估，并出具了鄂万信评报字［

２０１０

］第
０１６

号《土地使用权估价报
告》，评估方法选择了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和成本逼近法分别评估，然后采用两种评估方法的算术平均
值作为计算结果。评估总价格为

３９８．１６

万元，较账面原值增值
３６３．１２

万。增值原因为委估宗地取得时间较
早，近几年土地使用权市场价格上涨较快。 评估充分考虑了时间及市场价格等综合因素，以及使用年限
问题。由于待估宗地获得时间较早，经估价人员在附近区域进行市场调查，待估地块增值较快。根据《土
地使用权估价报告》，参考《襄樊市区工业用地基准地价图》，确定待估宗地工业级别为工业

Ⅴ

级。 根据
本次待估宗地所在区域的地产市场发育情况，宗地所处地区的特殊性，并结合估价对象的具体特点及
估价目的，选择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与成本逼近法。 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一是由于估价对象位于
樊城区太平店镇，不在襄樊市城区基准地价覆盖范围之内，但其所处位置靠近襄樊市城区基准地价工
业末级地段，根据《襄樊市城区土地级别与基准地价更新技术报告》的相关规定，本次评估参照襄樊市
城区基准地价

Ⅴ

级工业用地进行评估；二是由于估价对象为工业用地，所在区域及周边土地利用类型
多为农用地，且估价对象所在区域有近年来的征地案例和征地补偿标准文件可参考，因此可以选用成
本逼近法进行评估。 综上所述，本次估价采用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成本逼近法。

四、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收购价格以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的评估基准日，经湖北万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评估，评估值为人民
币
３９８．１６

万元。 本公司采用上述评估值为交易价格。

公司董事会及独立董事认为定价公允合理，符合市场化原则。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次《土地使用权转让协议》签署双方：湖北化纤开发有限公司与本公司；合同签署日期：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１２

日；交易价格：人民币
３９８．１６

万元；交易结算方式：现金结算；协议的生效条件：该协议自双方签字并经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生效；支付时间：在协议签订后

５

个工作日内支付；收购基准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交
易标的过户时间：在协议签订后

３０

个工作日内办理完毕。 协议无其他附加条件和特别安排。

六、涉及关联交易的其他安排
此次关联交易不涉及人员安置等其他安排。 公司不存在与关联人同业竞争的问题。 本次收购资金

来源为公司自筹资金。 公司与关联人在人员、资产、财务等方面做到了分开。

七、进行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公司董事会对本次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由于上述土地所涉地面厂房、机器设备等为本公司所有，而土地使用权为化纤集团所有，因此，

多年来，本公司一直向化纤开集团租用其土地使用权。 本次关联交易的目的是为了进一步减少关联交
易，理顺本公司与化纤开发及关联方之间的资产关系，维护公司相关资产的完整性和独立性。 此关联交
易后，公司与化纤集团将不存在租地等其他关联交易。

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交易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有利于维护中小投资者的利益。

公司应付租金与每年摊销购入土地成本基本一致。 化纤集团此次转让土地
１６１０２．７

平方米，公司年
租金为

９．３

万元，按化纤集团剩余
４５

年使用年限计算，累计需付租金
４１８．５

万元，与此次转让价格
３９８．１６

万
相差不大。 转让后可进一步减少关联交易。

本次关联交易对公司本期和未来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没有影响。

八、

２０１０

年初至披露日，公司与该关联方除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外，无其他关联交易事项发生。

九、公司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情况和发表的独立意见
对于该关联交易事项， 公司独立董事审阅前已就有关问题向其他董事和董事会秘书进行了询问，

独立董事认可并同意提交董事会讨论。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

１

、对于该关联交易事项，本人审阅前已就有关问题向其他董事和董事会秘书进行了询问， 本人认
可并同意提交董事会讨论。

２

、本次交易的目的是为了减少关联交易，理顺本公司与化纤开发及其关联方之间的资产关系，维
护相关资产的完整性和独立性；

３

、我们认为，公司聘请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评估公司进行评估，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评
估公司在评估方法的选取，评估各主要参数和基准的确定上符合《城镇土地估价规程》的各项规定，评
估价格公平、合理，本次股份转让未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和非关联股东的利益，我们
认可评估结果。

４

、董事会在审议该关联交易事项时，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其他参会董事一致同意该关联交易，表
决程序符合有关规定。

十、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２

、公司独立董事关于本次土地使用权收购的独立意见；

３

、公司与化纤集团签署的《土地使用权转让协议》；

４

、湖北万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鄂万信评报字［

２０１０

］第
０１６

号《土地使用权估价报告》。

特此公告。

湖北金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１５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１５

证券简称：湖北金环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１０

湖北金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召开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３１

日上午
１０

：

００

，会期半天；

２

、召开地点：本公司会议室；

３

、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
４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记名投票表决
５

、出席对象：

（

１

）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２４

日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
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

２

）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

３

）本公司聘请的顾问律师；

（

４

）本公司董事会认可的其他相关人员。

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及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召开无需经过相关部门的批准。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审议《关于收购湖北化纤开发有限公司土地使用权的议案》

２

、审议《关于收购湖北化纤集团有限公司土地使用权的议案》

以上议案的具体内容详见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１６

日《证券时报》上刊登的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
决议公告及相关公告，也可登陆巨潮网（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查询。

三、会议登记方法
１

、个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帐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２

、法人股东持营业执照复印件、持股证明、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和法定代表人证明书办理登记手续；

３

、因故不能出席会议的股东，可书面委托代理人（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出席会议，代理人持本
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授权人股东帐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４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３０

日上午
８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２

：

３０－４

：

３０

；

５

、登记地点：本公司证券部；

６

、登记方式：股东本人（代理人）亲自或传真方式登记。

四、其他事项
１

、会议费用安排：与会股东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２

、会议联系方式：

（

１

）联系地址：湖北省襄樊市樊城区陈家湖
（

２

）邮政编码：

４４１１３３

（

３

）联系人：徐群喜
（

４

）联系电话：

０７１０－２１０８２３４

（

５

）传真：

０７１０－２１０８２３３

五、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人
／

本单位出席湖北金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并按以下委托权限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有股数 股 委托人股东帐户

委托权限

（１） 对会议审议事项 投赞成票
（２） 对会议审议事项 投反对票
（３） 对会议审议事项 投弃权票

委托日期 ２０１０年 月 日 委托期限 股东大会结束止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特别申明：如果委托人未对投票（委托权限）做明确指示，则视为受托人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思表决。

湖北金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０

年三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１５

证券简称：湖北金环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１１

湖北金环股份有限公司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本公司于
２００７

年新上年产
４０００

吨生态型包装材料（玻璃纸）技术改造项目，经湖北省发改委鄂发改
规划准字［

２００７

］

００８３

号文确认，该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 湖北省地方税务局《省地方税务局关于确认
湖北金环股份有限公司年产

４０００

吨生态型包装材料（玻璃纸）技改项目国产设备投资抵免企业所得税的
函》称：“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财税字［

１９９９

］

２９０

号文的规定，现确认该技改项目中国产设备投资金
额的

４０％

可从技术改造项目设备购置当年比前一年新增的企业所得税中抵免，抵扣限额为
１２３１．３

万元。”

为此，我公司按照相关文件规定向主管地税机关办理了抵免手续。 日前，公司收到襄樊市地方税务
局直属分局税务事项通知书，确认本公司

２００９

年抵免新增企业所得税
７５８３６１６．８１

元。

此次抵免企业所得税将影响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一季度的损益情况，对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业绩无影响。

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湖北金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１５

日

湖北金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

所审议事项的独立意见
作为湖北金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现就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所审议通过的《关于

收购湖北化纤开发有限公司土地使用权的议案》、《关于收购湖北化纤集团有限公司土地使用权的议
案》之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１

、对于该关联交易事项，本人审阅前已就有关问题向其他董事和董事会秘书进行了询问， 本人认
可并同意提交董事会讨论。

２

、本次交易的目的是为了减少关联交易，理顺本公司与化纤开发及其关联方之间的资产关系，维
护相关资产的完整性和独立性；

３

、我们认为，公司聘请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评估公司进行评估，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评
估公司在评估方法的选取，评估各主要参数和基准的确定上符合《城镇土地估价规程》的各项规定，评
估价格公平、合理，本次股份转让未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和非关联股东的利益，我们
认可评估结果。

４

、董事会在审议该关联交易事项时，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其他参会董事一致同意该关联交易，表
决程序符合有关规定。

独立董事：李守明杜哲兴曾国坚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１５

日

证券代码：００２１０４ 证券简称：恒宝股份 公告编号：２０１０－０１３

恒宝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恒宝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于２０１０年３月１３日上午１０时在北京公司
会议室召开。 公司已于２０１０年３月４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向公司全体董事发出了会议通知。

本次会议应参加董事９人，实际参加董事７人，董事胡海涛先生缺席，独立董事王建章先生
委托独立董事任明辉先生出席本次会议并表决，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与会董事对议案进行了认真审议和表决并形成如下决议：

一、会议以８票同意、０票反对、０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
案》。

会议同意提名钱云宝先生、易晓兵先生、赵长健先生、曹志新先生、高强先生、钟迎九
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提名王建章先生、任明辉先生、尹书明先生
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以上６名董事候选人、３名独立董事候选人提交股
东大会分两组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 其中３名独立董事候选人提交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
无异议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会议以８票同意、０票反对、０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
案》。 该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会议以８票同意、０票反对、０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２０１０年第二次临
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本次董事会决定于２０１０年３月３１日上午９时召开２０１０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董
事会、监事会提交的相关议案。

通知内容详见２０１０年３月１６日的《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公司指
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网（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特此公告。

恒宝股份有限公司
二Ｏ一Ｏ年三月十三日

附件一：
恒宝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简历
一、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钱云宝先生：中国国籍，１９５７年１２月出生，大专学历，高级经济师。 １９９６年起出任现代

印制董事长兼经理。 ２０００年９月股份公司成立后，任公司董事长。 钱云宝先生长期从事企
业经营工作，具有丰富的经营管理经验，曾分别被江苏省乡镇企业管理局、镇江市人民政
府和丹阳市人民政府授予“江苏省乡镇企业家”和“劳动模范”称号，现为镇江市和丹阳市
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持有公司８８１２．８万股股票，持有公司０．９４％股份的股东胡三龙先生为
钱云宝先生配偶之兄长。 钱云宝先生未在其他机构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未受
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易晓兵先生：中国国籍，１９６７年６月出生，毕业于湖南邮电学校计算机与通信专业，中
专学历，高级工程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２００３年８月至２００４年８月，清华大学经济
管理学院第八期高级经理研修班结业。 １９８８年７月到１９９７年４月历任长沙市电信局运行维
护部副主任、兼任网管监控中心主任、新技术开发部主任；期间，主持研究开发了“电信网
管监控系统”等多个大型项目，先后获得《长沙市合理化建议、技术改进、技术协作成果》

一等奖等、长沙市电信局《八五期间技术革新成果特等奖》、９３－９４年度《湖南省邮电系统
有突出贡献专家》称号、《１９９６年度国务院工程技术突出贡献》证书，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
津贴。 １９９７年４月到１９９９年３月任湖南省邮电工业总公司第一副总经理；期间，主持研究开
发了“ＥＷＳＤ程控交换机接口卡”，通过信息产业部科技成果鉴定。 １９９９年３月到２００１年１２

月任中法合资湖南斯伦贝谢公司董事、 中方总经理；２００１年１２月到２００５年９月历任大唐微
电子公司副总经理，大唐电信科技股份公司总裁助理、副总裁、常务副总裁；２００５年９月到
２００８年２月组建凤凰微电子（中国）有限公司并任公司总裁。 现任公司总裁，未持有公司股
票，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任何关系。 未受过中国
证监会及其它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赵长健先生：中国国籍，１９６１年５月出生，大专学历，经济师。 曾任江苏省丹阳酒厂企
管办主任；丹阳市富丹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丹阳市轻工塑料工业总公司审计负责人，曾
获镇江市“企业管理先进工作者”称号。 ２０００年进入本公司，任公司副经理，２００５年８月起
兼任董事会秘书，现任公司副总裁兼财务总监，未持有公司股票，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
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任何关系。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

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曹志新先生：中国国籍，１９７０年５月出生，大学学历，系统分析员。 曾任北京有线电厂
华东联合公司技术部经理； 江苏省常州市大洋计算机公司软件部经理；１９９８年进入本公
司，任生产中心副总经理。 ２００４年３月任公司副经理、总工程师，现任公司副总裁、总工程
师，持有公司１３２．１９２万股股票，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
存在任何关系。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高强先生：中国国籍，１９７０年１月出生，大专学历，曾任江苏赛博电子有限公司营销公
司副经理、销售经理；２００３年进入恒宝股份，先后担任公司营销中心总经理、通信事业部
总经理、销售总监。 现任公司副总裁。 未持有公司股票，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
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任何关系。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
券交易所惩戒。

钟迎九先生：中国国籍，１９６９年３月出生，大学学历，高级工程师。 曾任江苏濠江织造
有限公司团总支书记；江苏丹棉集团有限公司企管办主任助理、运转厂长、党政办公室副
主任。 ２００４年进入本公司，现任公司生产中心副总经理。 未持有公司股票，与持有公司百
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任何关系。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
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二、独立董事简历
王建章先生：中国国籍，１９４６年２月出生，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电信工程学院１９６８年大

学本科毕业，香港理工大学ＭＢＡ硕士，高级工程师。 曾任机械电子工业部电子行业发展司
技改处处长；电子工业部综合规划司副司长；信息产业部综合规划司副司长、司长。 未持
有公司股票，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任何关系。 未
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任明辉先生：中国国籍，１９４６年５月出生，大专学历，高级会计师、中国注册会计师。 曾
任镇江市印染厂财务科长、副厂长；镇江纺织工业局财务科长；镇江纺织丝绸公司财务处
副处长；曾任江苏大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未持有公司股票，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
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任何关系。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
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尹书明先生：中国国籍，１９４５年２月出生，本科学历。 曾任贵州省玉屏县酒厂工人、技
术员、副厂长、厂长；贵州省玉屏县分管经济副县长；贵州省玉屏侗族自治县县委书记；贵
州省铜仁地区行署常务副专员；镇江市体改委主任、调研员；镇江市发改委调研员；２００５

年６月起任江苏索普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２００６年１月起兼任江苏大港股份有限公
司独立董事；２００８年１２月兼任江苏丹毛纺织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２００９年８月兼任江苏
东方制热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未持有公司股票，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
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任何关系。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
交易所惩戒。

附件二：
恒宝股份有限公司

修改＜公司章程＞的具体内容
１、原章程第一百零六条 董事会由９名董事组成，其中独立董事３人。 董事会设董事

长１人，副董事长１人。

修订为：第一百零六条 董事会由９名董事组成，其中独立董事３人。 董事会设董事长
１人。

２、原章程第六十七条 股东大会由董事长主持。 董事长不能履行职务或不履行职务
时，由副董事长履行职务，副董事长不能履行职务或不履行职务的，由半数以上董事共同
推举的一名董事主持。

３、修订为：第六十七条 股东大会由董事长主持。 董事长不能履行职务或不履行职
务时，由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的一名董事主持。

原章程第一百一十六条 董事长不能履行职务或者不履行职务的，由副董事长履行
职务，副董事长不能履行职务的，由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一名董事履行职务。

修订为：第一百一十六条 董事长不能履行职务或者不履行职务的，由半数以上董事
共同推举一名董事履行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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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宝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恒宝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于２０１０年３月１３日下午１时在江苏省丹
阳市横塘工业区公司别墅会议室举行，会议应到监事三人，实到监事三人，会议的召开符
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蒋小平先生主持，与会监事审

议并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会议以３票同意、０票反对、０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
案》。

会议审议通过蒋小平先生、朱锦善先生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简
历见附件）。 此项议案需提交公司２０１０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以上监事候选人如经股东大会选举通过， 将与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职工代
表监事一起组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

特此公告。

恒宝股份有限公司
二Ｏ一Ｏ年三月十三日

附件：
恒宝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简历
蒋小平，男， １９７３ 年１１ 月２９ 日出生，中共党员，大专学历，助理工程师职称。 １９９２

年７ 月，江苏南通纺织工业学校电气自动化专业毕业。 １９９２ 年８ 月－－－－２００７ 年８ 月，

就职于江苏丹棉集团有限公司，历任团委干事、总值班长、团委副书记、团委书记、党政办
副主任兼纪委干事。 ２００４ 年、２００６ 年获丹阳团市委颁发的“团队工作先进个人”称号、

２００５ 年获得“丹阳市青年岗位能手”称号。 ２００７ 年８ 月加盟恒宝，现任恒宝股份有限公
司综合事务部经理助理。 蒋小平先生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５％以
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截至目前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
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朱锦善，男，１９６４年１月２１日出生，中共党员，大专学历，助理政工师职称。 １９８８年７月
毕业于江苏广播电视大学文秘专业。１９８０年１２月至２００８年１月就职于镇江金河纸业有限公
司，曾任党委办公室副主任。 ２００８年２月加盟恒宝，现在恒宝综合事务部工作。 与公司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５％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截
至目前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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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宝股份有限公司
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根据恒宝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司决定于２０１０年３月３１日在
丹阳公司三楼会议室召开２０１０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董事会、监事会提交的报告和
议案，有关会议的具体事项如下：

一、会议时间：２０１０年３月３１日上午９：００

二、会议地点：江苏省丹阳市横塘工业区公司三楼会议室
三、会议召集人：恒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四、会议召开方式：现场会议
五、会议审议议题：

（一）、审议《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非独立董事选举：

１、董事候选人：钱云宝先生
２、董事候选人：易晓兵先生
３、董事候选人：赵长健先生
４、董事候选人：曹志新先生
５、董事候选人：高强为先生
６、董事候选人：钟迎九先生
独立董事选举：

１、独立董事候选人：王建章先生
２、独立董事候选人：任明辉先生
３、独立董事候选人：尹书明先生
（二）、审议《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１、非职工监事候选人：蒋小平先生
２、非职工监事候选人：朱锦善先生
（三）、审议《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六、出席会议对象：

（一）截止２０１０年３月２６日下午收盘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

（二）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律师、保荐代表人；

（三）因故不能出席临时股东大会的股东，可以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
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的股东。

七、登记事项
（一）登记时间：２０１０年３月２９日（上午８：３０－１１：３０，下午１：３０－５：００）。

（二）登记方式：

１、自然人须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持股证明进行登记；

２、法人股东须持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股东帐户卡和出席人身份
证进行登记；

３、委托代理人须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和持股凭证
进行登记；路远或异地股东可以书面信函或传真方式办理登记。

（三）登记地点：恒宝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信函登记地址：证券部，信函上请注明“股东大会”字样。

（四）联系方式 ：

通讯地址：江苏丹阳市横塘工业区公司证券部 邮编：２１２３５５；

联系电话：０５１１－８６６４４４０９，传真号码：０５１１－８６６４４３２４

联系人：董事会秘书 张建明
八、其他事项：

本次会议会期半天，与会股东食宿费和交通费自理。

九、授权委托书和回执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公司）出席恒宝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若对表决权的方式没有做出具体指示，受托
人有权以其认为适当的方式按照自己的意愿投同意、反对或弃权票。

（说明：在 “表决意见”栏中，“赞成”用“√”表示；“反对”用“×”表示；“弃权”用“０”表
示；不填表示弃权。在“投票数”栏中，应分配投票数，若无明确指示，代理人可自行投票。 ）

序号 议 案 内 容 表 决 意 见
非累积投票制表决的议案 ———————

１

《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累积投票制表决的议案 表决票数
２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之非独立董事选举 ———————

董事候选人：钱云宝先生
董事候选人：易晓兵先生
董事候选人：赵长健先生
董事候选人：曹志新先生
董事候选人：高强为先生
董事候选人：钟迎九先生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之独立董事选举 ———————

独立董事候选人：王建章先生
独立董事候选人：任明辉先生
独立董事候选人：尹书明先生

２

《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非职工监事候选人：蒋小平先生
非职工监事候选人：朱锦善先生

注：对每一采用累积投票制表决的议案，投票人拥有的投票总数等于股东持有的股份
数乘以子议案的个数。

委托股东姓名及签章：

身份证或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股东持有股数： 委托人股票帐号：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委托有效期：

回执
截止２０１０年 月 日，我单位（个人）持有恒宝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股，拟

参加公司２０１０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出席人姓名：

股东帐户：

股东名称：（签章）

注：授权委托书和回执剪报或重新打印均有效。

恒宝股份有限公司
二Ｏ一Ｏ年三月十三日

股票简称：浙大网新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７９７

编号：

２０１０－００７

浙大网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暨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浙大网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于２０１０年３月１４日以通讯表决方
式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已于３月４日向各位董事发出。应到表决票１１张，实收到表决票１１张。

会议的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及《章程》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参股公司浙江众合机电股份有限公司为其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情况：赞成９票、反对０票、弃权１票、回避１票
关联董事潘丽春女士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张驰先生放弃表决
接参股公司———浙江众合机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众合机电”）的通知，众合机电

拟为其两家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其中为浙江浙大网新机电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网新
机电”）向各金融机构申请的人民币５．９９亿元银行授信额度提供担保，为浙江浙大网新众合
轨道交通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众合轨道”）向各金融机构申请的人民币５亿元银行授信
额度提供担保。

一、众合机电公司基本情况：

１、成立时间：１９９９．６．７

２、注册号：３３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５７７８

３、注册资本：贰亿柒仟玖佰零肆万捌仟壹佰零捌元
４、住所： 杭州市高新区之江科技工业园创业路８号
５、法定代表人：陈均
６、经营范围： 单晶硅及其制品、半导体元器件的开发、制造、销售与技术服务；计算机

软件开发、技术转让及销售；计算机系统集成与电子工程的开发、销售与服务；电力自动化
系统、通信系统的开发、工程承接及技术咨询；环境保护工程的设计、设备成套、施工、安装、

调试及咨询服务；高新技术产业的投资开发；计算机设备、电子设备、电力设备，电子元器
件、电子材料、通讯设备、化工产品、化工原料（除化学危险品外）、金属材料的销售；经营和
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经营和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７、财务状况：

截至 ２００９年６ 月３０ 日，众合机电总资产 １５１９３７．４０万元，负债总额９５７０６．２３万元，归属

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５５１０５．８５万元，资产负债率为６２．９９％ 。截止２００９年９月３０日，众合机电未
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１９４５２９．２６万元，负债总额为１３８７８０．７４万元，资产负债率７１．３１ ％，归属
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５４７１８．９６万元，营业收入为７０７１４．１５万元，利润总额为９１４１．１万元，净利
润为 ８７９７．８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二、审批决策程序情况
众合机电本次拟为其全资子公司提供的担保额度为１０９９００万元人民币， 占众合机电

２００９年６月３０日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１９９．４６％。 众合机电应就上述担保召开股东大会进行
审议。

截至报告日，我公司持有众合机电３２．０５％的股权。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
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上述担保构成参股公司重大事项，公司应召开董事会审核上述事项，

并需经公司２０１０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方可实施，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担保对象基本情况
（一）浙江浙大网新机电工程有限公司（系众合机电１００％控股子公司）

１、成立时间：２００１年８月３０日
２、注册号：３３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９９１４

３、注册资本：３００００万元人民币
４、住所：杭州天目山路中融大厦９０１－Ｈ室 ＠？？ ５、法定代表人：张殷
６、经营范围： 计算机软件开发，技术转让及销售；计算机系统集成，计算机设备电子设

备电力设备的销售；电力自动化系统通信系统的开发工程承接及技术咨询；环境保护工程
的设计设备成套施工安装调试及咨询服务，经营进出口业务（国家法律法规禁止或限制的
项目除外）。

７、财务状况：

截至 ２００８ 年１２ 月３１ 日，网新机电总资产１３４，０１６．７３万元，负债总额９６，５６１．９８ 万元，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３６，９０３．５９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７２．０５％。 ２００８ 年实现营业收入９５，

８４９．６９ 万元，实现净利润３，０３６．７０ 万元。

截止２００９年９月３０日，网新机电未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１４９，３４９．２３万元，负债总额为１１０，

８９４．７２万元，资产负债率７４．２５％，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３７，９１３．７７万元，营业收入为５２，

８０２．６８万元，利润总额为１，０８７．０８万元，净利润为９２８．９９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二） 浙江浙大网新众合轨道交通工程有限公司（系众合机电１００％控股子公司）

１、成立时间：２００６年７月１７日
２、注册号：３３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９４６８

３、注册资本：２０，０００万元人民币
４、住所：杭州天目山路中融大厦９０１－Ａ室＠？ ？ ５、法定代表人：林毅
６、经营范围： 轨道交通工程的设计、施工、咨询。

７、财务状况：

截至２００８ 年１２ 月３１ 日，众合轨道总资产 １０，７０２．９８万元，负债总额７，８６１．０５万元，归
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２，８７８．０４ 万元， 资产负债率为７３．４５％。 ２００８ 年实现营业收入４，

２７８．６５ 万元，实现净利润－８７７．３０ 万元。

截止２００９年９月３０日，未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２７，２３２．５８元，负债总额为９，９５４．７４元，资产
负债率３６．５５％，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１７，３５９．５１万元，营业收入为１１，５５９．７８万元，利润总
额为－５６４．０８万元，净利润为－５６４．０８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本次众合机电对其子公司担保总金额超过其净资产的５０％， 且担保对象的资产负债率
均超过７０％，存在一定的风险。 但考虑到上述担保对象均系众合机电１００％控股子公司，本次
担保额度是根据各控股子公司业务实际资金需要而制订， 计划提供４亿元流动资金贷款担
保，其余均为业务保函及银行承兑汇票。 建议众合机电在担保期内定期对上述担保事项进
行专项审计，加强对子公司经营管理风险控制，切实降低担保风险。

四、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张仁寿、施继兴、刘俊认为公司董事会应特别关注防范风险控制，要求有

关被担保的子公司董事会和管理层制定防范风险和降低资产负债率的务实措施及目标计
划。

公司独立董事张弛认为本次参股公司众合机电对其子公司的担保不仅总金额超过了
其净资产的５０％，而且担保对象的资产负债率均超过７０％，众合机电对于担保贷款用途阐述
不够清晰，本次担保存在过高风险，故弃权表决。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２０１０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情况：赞成１１票、反对０票、弃权０票、回避０票
公司于２０１０年３月３１日在杭州市天目山路２２６号网新大厦二楼公司会议室召开２０１０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具体安排如下：

（一）会议时间：２０１０年３月３１日上午９：３０，会期半天
（二）会议地点：浙江省杭州市天目山路２２６号网新大厦二楼会议室
（三）会议议程
１、审议关于参股公司浙江众合机电股份有限公司为其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上述议程的内容详见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具体公告刊登在２０１０年３

月１６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上。

（四）出席会议人员：

１、公司董事、监事及董事会邀请的其他成员。

２、截至２０１０年３月２５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并办理了出席会议登记手续的公司全体股东，股东可以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
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的股东。

（五）会议登记日及登记办法：

１、股权登记日：２０１０年３月２５日
２、登记办法：股东参加会议，请于２０１０年３月２６日（上午９：００～１１：００，下午２：３０～５：００）持

股东账户卡及个人身份证：委托代表人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股东账户卡、委
托人身份证；法人股东持营业执照复印件、股东帐户卡、法人授权委托书、出席人身份证到
公司董事会办公室处登记。 股东可以用传真方式登记。

２、会议登记处及联系地址：浙江省杭州市天目山路２２６号网新大厦１２楼董事会办公室。

邮编：３１０００７

电话：（０５７１）８７９５０５００，（０５７１）８７７５００１５

传真：（０５７１）８７９８８１１０

联系人：许克菲、庄泽南
（六）其他事项：出席会议的股东食宿交通费用自理。

特此公告。

浙大网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０一０年三月十五日


